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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批准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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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加坡调解公约》旨在建立国际调解协议的直接执行机制，其因应国际

商业实践的需求，也体现国际调解执行制度的 “统一化”趋势。我国虽已签署该公

约，但相关立法及司法实践与其核心要求尚有差距，主要问题包括国际调解协议在我

国尚无可执行性、个人调解制度尚未建立以及商事调解的执行理念有待转变。鉴此，

我国应积极创造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条件，特别是应明确国际商事调解在我国

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救济功能。在实施 《新加坡调解公约》时，我国可充分利用司法审

查机制，创设调解员激励与约束规范，完善案外人救济规范，构建一套符合国际先进

经验并解决我国核心关切的公约对接机制。

关键词：《新加坡调解公约》　国际商事调解　执行　调解员　虚假调解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２日，《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以下简称 《新加坡

调解公约》或 《公约》）正式生效。〔１〕《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制度历史上

的一座里程碑，其诞生标志着国际调解协议可跨国执行，使得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成为诉讼、商

事仲裁之外具有独立救济功能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方式。

　　 “无讼”一直是我国历史传统中的争议解决理念。早在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调解制

度就已存在并具有法律意义。〔２〕马锡五模式、枫桥经验、人民调解等均为我国当代的创新调

解实践。〔３〕然而，必须明确的是，《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调整对象和法律效果与我国的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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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国际裁决合宪性问题研究”（１８ＣＦＸ０１５）的阶段性成果。
截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共有５３个国家签署 《新加坡调解公约》，其中新加坡、斐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白

俄罗斯、厄瓜多尔先后批准或核准该公约。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

协议公约》，ｈｔｔｐｓ：／／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ｕｎ．ｏｒｇ／ｚｈ／ｔｅｘｔｓ／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ｓｔａｔｕｓ，２０２１
年２月２５日最后访问。
参见曾宪义：《关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３５页。
调解被认为是中华正义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参见黄宗智：《再论调解及中西正义体系融合之路》，《中外法

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２９页。



制度有所区别。一方面，《公约》仅针对国际商事调解，〔４〕其强调国际商事主体的自治性与

自主性；另一方面，经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可执行性并产生阻断嗣后争议解决程序的

法律效果。更大的差异还体现在 《公约》的文本用语上。其文本使用 “和解协议”（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表示经调解所产生的争议解决协议，与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并不一致。在我国法
律语境中，“和解”具有特定含义，是指在没有法院、仲裁庭或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或参与的

情况下，争议当事各方自行达成的和解。〔５〕概念含义的冲突易引发我国理论和实务界的误

读。实际上，《公约》起草时明确排除了对于和解程序的强制适用。〔６〕是故，本文以 “国际

调解协议”指代 《公约》所述的 “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７〕

　　国内外理论和实务界对于是否批准 《新加坡调解公约》持不同立场。作为主要谈判方，

欧盟、日本等尚未签署 《公约》。〔８〕尽管我国已签署 《公约》，但有观点认为其与我国调解制

度并不兼容，批准时机远未成熟。〔９〕必须指出，尽管存在制度差距，但 《公约》的目的与宗

旨与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的价值与理念高度契合，即通过第三方参与并赋予当事双方提出争议解

决方案的权利，激励以非对抗的方式解决分歧。诚如富勒所言，调解的关键在于 “帮助当事

方达成对相互关系的共同新认知”。〔１０〕随着我国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营商环境改革的推进，

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迫在眉睫。但令人遗憾的是，与人民调解制度相比，对于国际商事调

解制度的研究付之阙如。〔１１〕《公约》所规定的国际商事调解与我国调解制度之间有何差异？

我国应否以及何时批准 《公约》？国际商事调解制度与我国司法制度如何衔接？下文拟就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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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的调整对象为当事方经调解而达成的旨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书面协议，其需要满足调解性、商事性和

国际性的要求。参见 《公约》第１条、第２条。
参见民事诉讼法第５０条；刘家兴、潘剑锋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页。
《公约》起草工作组认为，适用 《公约》的国际调解协议应指明调解员参与调解过程并且该协议产生于调解，这

可以防止 《公约》被滥用。有代表提出应允许无第三人协助达成的争议解决协议利用 《公约》的执行机制，该

建议未被采纳。但是，这并不阻止国家自主通过国内法允许和解协议依据 《公约》机制执行。Ｓ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Ｗｏｒｋ
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Ｉ（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ＩｔｓＳｉｘｔｙｆｉｆ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Ｖｉｅｎｎａ，１２－２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Ａ／ＣＮ．９／
８９６，ｐａｒａ．７０；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Ｉ（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ＩｔｓＳｉｘｔｙｓｅｖｅｎ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Ｖｉｅｎｎａ，２－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７），Ａ／ＣＮ．９／９２９，ｐａｒａ．７２．
虽然这是 《公约》中文作准文本的用语，但若以 《公约》为准对国内立法进行修订，则不符合我国实践传统并

将产生巨大的修法成本。因此，未来在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过程中，可以 “国际调解协议”指代 《公

约》的调整对象。

欧盟认为 《公约》缺乏 “调解地”概念，将增大其对国际调解协议的管控难度。此外，欧盟仍未理清签署 《公

约》的适格性主体是欧盟还是其成员国。日本认为其现有民事争议强制执行机制与 《公约》并不协调。例如，

日本要求应由被认证的调解服务主体进行调解，而 《公约》未对调解员资格或认证作出规定。ＳｅｅＨａｒｉｓＭｅｉｄａ
ｎｉｓ，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ＡＰｌｅａ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ＥＵ，ｈｔｔｐ：／／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ｂｌｏｇ．ｋｌｕｗｅｒ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３／２０／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ａ－ｐｌｅａ－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ｇａ
ｐ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ｅｕ／？ｄｏｉｎｇ＿ｗｐ＿ｃｒｏｎ＝１５９３８７４３２７．１６４２３５１１５０５１２６９５３１２５００，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２５Ｆｅｂ．，２０２１．某种程度上，日本社会对调解制度具有准司法化的期待，实践中其调解委员也呈现权威化倾
向。因此，日本以权威和公权力介入调解的文化与 《公约》精神无法协调。参见 ［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

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０页。
参见 《有关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八个问题》，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ｇｏｖ．ｃ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９－０４／０９／
６１５＿２３２３５１．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最后访问。
ＬｏｎＦｕｌｌ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ｔｓ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４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０５，３２５（１９７１）．
目前国内对 《公约》的深入研究屈指可数。少数代表性研究成果如温先涛： 《〈新加坡公约〉与中国商事调

解———与 〈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比较》，《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１期；范愉：《商事调解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商事仲裁与调解》２０２０年第１期；宋连斌、胥燕然：《我国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研
究———以 〈新加坡公约〉生效为背景》，《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问题进行分析，以加深对此议题的讨论，并求教于方家。

二、《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核心条款及起草实践

　　基于调解的自治性、灵活性，对调解领域的所有事项作出规定并不实际。《新加坡调解公
约》仅为国际调解协议的执行提供规则依据，而不试图统一调解制度，亦不涉及与扣押或处

置资产有关的事项。由于调解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制度或体制的国家之间存在差异，

《公约》在起草阶段面临国际调解协议的效力、国际调解与司法及仲裁程序的关系、对调解程

序的监督等问题。

　　 （一）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效力认定不一。虽然调解在理论上是独立于诉
讼、仲裁之外的第三种纠纷解决路径，〔１２〕但在绝大多数国家中，其不具有独立的救济功能。

诸多国家将调解协议视为合同。例如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指出，调解协议需适用 “禁反言”

等合同原则解决执行问题。〔１３〕也有国家将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归入当事方意思自治的范围。

例如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只有调解协议写明或表明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方才可直接申请强制

执行。〔１４〕由此，商事主体执行调解协议依赖于自利动机与诚信意识。在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

归纳的４１个国家的调解法律制度中，国家要么将调解协议视为合同，要么不为国际调解协议
的执行制定法律规则，仅德国、爱尔兰等个别国家将商事调解协议视为具有可执行性的法律文

书。〔１５〕近年来，全球出现了大量因为不遵守商事调解协议而产生的跨境诉讼。〔１６〕诸多证据表

明调解协议在跨国层面比在国内层面更难执行。〔１７〕而国际调解协议缺乏跨境可执行性正是诸

多企业不愿使用调解解决争议的原因。

　　突破当前国家实践，使国际调解协议对缔约方及当事方产生法律拘束效果，这蕴含在
《公约》的设计目标中。〔１８〕第一种方案为 “法律效力论”，即直接规定国际调解协议具有法律

效力。然而，一些起草代表提出反对，认为 “法律效力”含义模糊不清，〔１９〕特别是 “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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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ＮｅｉｌＡｎｄｒｅｗｓ，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Ｐａｔｈ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ｏｕｒ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ｅ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８，ｐ．１．
ＳｅｅＨａｒｒｉｓｖ．Ｄｅｐｔ．ｏｆＶｅｔｅｒａｎｓ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４２Ｆ．３ｄ１４６３，１４６７（３ｄＣｉｒ．１９９８）．
参见齐树洁：《外国 ＡＤＲ制度新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７页。
ＳｅｅＮｏ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ｂ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Ｖｉｅｎｎａ，２９
Ｊｕｎｅ１６Ｊｕｌｙ２０１５），Ａ／ＣＮ．９／８４６，Ａ／ＣＮ．９／８４６／Ａｄｄ．１，Ａ／ＣＮ．９／８４６／Ａｄｄ．２，Ａ／ＣＮ．９／８４６／Ａｄｄ．３，Ａ／ＣＮ．９／
８４６／Ａｄｄ．４，Ａ／ＣＮ．９／８４６／Ａｄｄ．５．
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Ｒ．Ｃｏｈｅｎ＆Ｐｅｔｅｒ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１９９９－２００７，１Ｗｏｒｌｄ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Ｒｅ
ｖｉｅｗ３９５，３９５－４１４（２００７）．
跨国执行的难度在于，各国文化与法律不同，且国家机构普遍缺乏对国际调解活动的记录，国际商事调解涉及的

当事双方关系更为复杂，且存在更多的参与者。ＳｅｅＬｕｃｙＲｅｅｄ，ＵｌｔｉｍａＴｈｕｌ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ＮＵＳ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１９／０３，ｐ．４；ＰａｕｌＥ．Ｍａｓｏｎ，Ｗｈａｔ’ｓＢｒｅｗ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ＴｈｉｎｇｓＰａｒｔｉｅｓ，Ｃｏｕｎｓｅ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Ｋｎｏｗ，６６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６４，６６（２０１１）．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Ｉ（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ＩｔｓＳｉｘｔｙｓｉｘ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６－１０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７），
Ａ／ＣＮ．９／９０１，ｐａｒａ．１７．
同上引报告，第１９段。



力”在不同法域具有不同的法律效果，甚至可由此推导出既判力。〔２０〕第二种方案为 “约束力

论”，即借鉴２００２年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第１４条，指明国际调解协
议 “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２１〕由于对 “约束力”的理解不同且该条仍有待国家决定国际

调解协议的执行问题，该建议也未被采纳。

　　为减少分歧，《公约》转而不提及国际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而是通过列举的方式表明国
际调解协议的实际拘束作用。此即 《公约》第 ３条 “一般原则”的规定：其一，缔约方应根

据 《公约》规定的条件，设定本国程序规则以执行国际调解协议；其二，当事方可在缔约方

国内程序中依据国际调解协议主张争议事项已解决。虽然 《公约》避免触及国际调解协议的效

力问题，但其实际上赋予国际调解协议 “一事不再理”的约束力及在缔约方的可执行性。〔２２〕

　　区别于纯粹的合同，赋予国际调解协议可执行性具有法理层面的正当性。与仲裁裁决相
比，当事方对调解协议的控制力更大，其不仅可就争议程序达成一致，还可针对实体问题形成

合意。这表明当事双方更愿意赋予调解协议以特殊地位。虽然诸多国家将调解协议视为契约，

但是会给予调解协议比合同更多的尊重。一方面，当事方在调解程序中表明放弃部分诉讼权

利，以换取对方尽快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当事方在调解中花费了时间和经济成本，若其仅达

成一个新合同，但争议仍未解决，这显然并非其选择调解的初衷。从制度设计上，如果调解协

议更多地是通过司法确认来确定其阻却新程序的效力并通过司法确认书获得执行力，这虽在最

大程度上减少了调解协议可能存在的违法问题，却干扰了当事方的意思自治并相应加重了司法

审查的负担。这一方面使得争议的解决效率无法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是形式上激活了调解，却

实际上削减了调解的意义。

　　国际调解协议具有可执行性，仅需具备以下条件：其一，由书面达成；其二，由当事双方
签署；其三，有证据显示协议源自调解。〔２３〕有起草代表曾主张应将双方争议的主要内容载入

国际调解协议，〔２４〕但由于是否载入争议事项属于当事双方意思自治的范围并可在准予救济阶

段进行核实，该建议未被采纳。还有观点认为，《公约》第４条第４款允许法院要求申请方提
交 “进一步确认符合公约要求的必要文件”，这可作为缔约方对确认国际调解协议施加额外限

制条件的方法。然而，此处的 “文件”须为 “核实公约要求是否得到遵守”所 “必要”。〔２５〕

·９５１·

《新加坡调解公约》在中国的批准与实施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Ｓ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Ｉ（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ＩｔｓＳｉｘｔｙｔｈｉｒｄＳｅｓｓｉｏｎ（Ｖｉｅｎｎａ，７－１１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Ａ／ＣＮ．９／８６１，ｐａｒａ．７２．由于调解不存在裁决或准裁决的过程，我国主流观点认为，调解协议因不
以国家公权力为依托且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所以不具有既判力。参见尹力：《中国调解机制研究》，知识

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０８页以下。
约束力体现为在国际调解协议当事双方之间设定一种合约义务，可执行性体现为此种义务有法院执行的可能性。

Ｓ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Ｉ（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ＩｔｓＳｉｘｔｙｆｉｆ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Ｖｉｅｎｎａ，１２－２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Ａ／ＣＮ．９／８９６，ｐａｒａ．７９．
此处使用 “一事不再理”概念，仅表示国际调解协议具有阻止当事双方就同一争议开启新的争议解决程序的效

果。此处的 “可执行性”与 “执行力”是否等同，需要参考缔约方国内法的规定。为避免由 《公约》为国际调

解协议创设具有既判力性质的法律效力，《公约》起草中使用 “可执行性”（而非 “执行力”）指代国际调解协

议的效力。

根据 《公约》第４条第２款，国际调解协议的书面形式包括电子通讯方式。电子通信调解的使用应满足：（１）使
用至少一种方法识别当事方或者调解员的身份，并表明当事方或者调解员以电子方式通信的意图；并且 （２）所
使用的方法对于形成或传递的目的是适当的，也是可靠的，或者依据电子通信本身或结合证据表明能实现上述所

要求的功能。

Ｓ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Ｉ（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ＩｔｓＳｉｘｔｙｓｅｖｅｎ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Ｖｉｅｎｎａ，２－６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Ａ／ＣＮ．９／９２９，ｐａｒａ．５１．
参见上引报告，第６４段。



换言之，除书面形式、签名和协议源自调解的证据外，缔约方不得施加其他形式条件。实际

上，诸如调解程序的启动、调解员的选任、调解规则的适用、调解协议的达成以及调解的终止

等事项，都落入当事双方的意思自治范畴，只要国际调解协议满足 《公约》的要求，即可依

据 《公约》获得可执行性。

　　依 《公约》，国际调解协议直接获得执行，而非经认证后执行，即有效的国际调解协议应

得到直接、快速地执行。一方面，国际调解协议在国内可直接向执行机构申请执行。《公约》

因循现代国际商事调解理念，作为协助调解的第三方并不必然具备组织形态、受组织委派或由

组织背书。法院不应强制要求提交的调解协议副本由调解机构背书，也不得允许将调解员的从

业资质作为否定国际调解协议可执行性的理由。〔２６〕限定形式要件的目的是减少当事方实现跨

国执行协议的障碍，并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执行争议。总体上，有限的执行形式要件确保了国际

调解协议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可。另一方面，国际调解协议无需由 “来源国”进行认证。在

《公约》起草中，挪威等国代表建议，公约可采取跨国认证机制。所谓跨国认证机制，是指国

际调解协议需由协议来源国主管机构出具认证文件后，方可在其他国家寻求执行。这些代表认

为，由于来源国更容易确定国际调解协议的有效性以及调解程序的正当性，在协议来源国设立

简单的认证机制可为跨境执行提供便利。〔２７〕美国、以色列等国代表则明确反对。采取认证机

制需确定国际调解协议的 “调解地”并分配相应的管辖权，这将使得执行程序更为繁冗。〔２８〕

更重要的是，国际调解协议的效力源自 《公约》的要求。只要满足 《公约》规定，国际调解

协议自然具有可执行性 （其约束效果更无疑问）。〔２９〕工作组最终放弃规定与 《纽约公约》类

似的来源国机制。〔３０〕理由在于，其一，在实践中确定调解协议来源国是困难的。例如，特定

的商事争议可能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商事主体，调解时当事双方可能处于另外两个国家，调解

员来自第五个国家，并在第六个国家申请执行。〔３１〕若调解活动以电子通讯方式实施，则涉及

的国家情况更复杂。为确保法律确定性，国际商事调解应避免 “人造的”调解地概念。〔３２〕其

二，与调解地相关的，执行国也将产生对国际调解协议的 “承认”机制。“承认”意味着来源

国法院可对调解协议重新开启事实审理，并重新评估国际调解协议的证据，〔３３〕特别是可能使

协议在某些国家产生既判力。〔３４〕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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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ＪａｍｅｓＲ．Ｃｏｂｅ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Ｕ．Ｓ．Ｃｅｎｔｒｉｃ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ｅｎｓ：ＬｅｓｓｏｎｓＬｅａｒｎｅｄｆｒｏｍＮｅａｒｌｙ
Ｔｗｏ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ｒｔｓ，２０Ｃａｒｄｏｚ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０６３，
１０９７（２０１９）．
参见前引 〔２０〕，第二工作组报告，第８３段。
同上引报告，第８１段。
Ｎｏｔｅｂｙ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ｂｙ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ＣＮ．９／ＷＧ．ＩＩ／ＷＰ．２０３，ｐａｒａ．３．
《纽约公约》第５条规定，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包括 “裁决已经由作出裁决的国家或据其法律作

出裁决的国家管辖机构撤销或停止执行”。这表明仲裁地所在国有权对仲裁裁决予以审查并撤销，其他缔约方对

于这些裁决可不予承认和执行，等同于仲裁地所在国可为其他缔约方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设置一道前置性的审查

程序。

ＳｅｅＮａｄｊ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ＷｈｙｉｓＴｈｅｒｅｎｏ‘Ｓｅａｔ’ｏｆ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ｇ．ｋｌｕｗｅｒａｒｂｉ
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ｗｈｙ－ｉｓ－ｔｈｅｒｅ－ｎｏ－ｓｅａｔ－ｏｆ－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５
Ｆｅｂ．，２０２１．
参见孙巍编著：《〈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立法背景及条文释义〉》，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
版，第６页。
ＳｅｅＴｉｍｏｔｈｙＳｃｈａｎｂｅ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ｙ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Ｎａｍ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Ｃａｒｄｏｚｏ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１８１，１１８７－１１８８（２０１８）．
参见前引 〔３２〕，孙巍编著书，第６页。



　　 （二）国际商事调解与仲裁、诉讼程序的融通

　　如何解决调解程序与司法、仲裁程序之间的潜在重叠，是 《公约》起草谈判中面临的一

大难题。法官、仲裁员和调解员身份的混同有利于及时、快速解决争议并减少不必要的成本。

然而，法官、仲裁员参与调解活动也对当事方的意思自治、证据开示、程序私密性等产生影

响。〔３５〕因此，国际商事调解主流观点认为，除非当事人自行选择，否则仲裁员与调解员的角

色不可共存。〔３６〕然而，调解与仲裁、诉讼等程序的界限并非总是泾渭分明。一方面，由于世

界范围内的仲裁诉讼化趋势，许多国家先后通过引入调解程序对仲裁制度进行改革，以降低仲

裁的对抗性，回归仲裁自治解决商事争议的意图。〔３７〕另一方面，由于调解尚未具有独立的救

济功能，诸多国家通过 “诉调对接”“仲调对接”等方式使调解协议借助程序上的转化而间接

具有境内外的可执行性。因此，现代调解制度频繁与诉讼、仲裁制度相互融通。

　　为此，《公约》将 “调解”视为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概念，其意指 “当事方试图通过第

三方协助实现争议友好解决的过程”。〔３８〕在 《公约》所涵盖的调解程序中，双方达成调解的

合意可产生于争议发生前或发生后，也可源自法律义务，或受法院、仲裁庭的命令或建议所约

束。〔３９〕换言之，不能仅因法官或仲裁员参与调解程序就将国际调解协议排除在 《公约》的适

用范围之外。然而，这反过来又使得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 《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外国

民商事判决公约》等发生重叠或冲突，导致国际调解协议的执行出现平行程序，并为当事人

滥用权利敞开大门。例如，若国际调解协议亦可作为仲裁裁决得到执行，由于依据 《纽约公

约》涉外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参照仲裁地确定，而国际调解协议参照执行地确定可执行性，

当事方就可以在不同国家以仲裁裁决或国际调解协议寻求多次执行。〔４０〕这显然增加了救济的

不确定性，更不利于快速解决争议。

　　是故，《公约》规定以可执行性作为区分国际调解协议与仲裁裁决、法院裁判的标准。其
第２条第３款规定，经由法院批准或在法院相关程序中订立的协议，若可在该法院所在国作为
判决或裁定执行，或协议已由仲裁机构记录在案并可作为仲裁裁决执行，则不受 《公约》调

整。实际上，《公约》确定了执行层面的 “岔路口”条款，若法律文书能够作为法院判决、裁

定、仲裁裁决等得到执行，则自动排除 《公约》的适用。例如，我国存在的机构调解、诉讼

调解、仲裁调解达成的法律文书若可作为判决书、裁定书、仲裁裁决书或调解书执行，那么其

将不能依据 《公约》申请跨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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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楠：《商事调解原理与实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２页以下。
２００２年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第１２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调解人不应当担任
对于曾经是或目前是调解程序标的事项的纠纷或者由于同一合同或法律关系或任何相关合同或法律关系引起的另

一纠纷的仲裁员。”随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规则 （２００５）》第 ２９条放弃了之前的
规定，完全采取与 《示范法》相同的处理方式：“如果调解不成功，调解员不得在其后就同一争议进行的仲裁程

序中担任仲裁员，但当事人同意的除外。”

在很多情况下，仲裁吸收了诉讼程序最糟糕的因素，包括不必要的冗长复杂的答辩、大量的证据开示、浪费时间

的口头听证以及在后续程序启动前往往不能抓住纠纷关键的毛病。参见 ［澳］吉姆·雪利：《商业纠纷解决机制

的发展———从亚洲的视角》，载王公义等主编：《中国·澳大利亚 “纠纷解决替代机制与现代法治”研讨会论文

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９页。因此，无需第三方裁决的调解的独立价值凸显。参见范愉：《ＡＤＲ原理
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２９页以下。
参见 《公约》第２条第３款。
参见前引 〔２１〕，第二工作组报告，第４６段。
参见前引 〔２４〕，第二工作组报告，第２６段。



　　 （三）对国际商事调解程序的监督

　　国际商事调解若成为具有可执行性的争议解决方式，将体现出对当事双方诉权的限制与克
减。与争议解决诉讼化相对，争议解决契约化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契约自由和私权

自治。〔４１〕作为司法正义对意思自治的限制，当事方之间就诉权或诉讼权利的行使达成的契

约，不得损害民事诉讼中的公平性、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等要求。〔４２〕这是调解合法性的基本

要求，也是对作为人权之诉权的保障。特别是国际商事调解若需借用作为国家公权力的执行

权，那么其需由司法机关进行法律评价。然而，由于调解天然的保密性，调解活动和调解员的

行为可能对国家司法信誉和公信力产生不利影响。

　　维护国际商事调解程序公正性的首要方法在于规范调解员。《公约》第５条规定，调解员
严重违反准则或未披露重要信息，缔约方主管机构可拒绝执行国际调解协议。在调解程序中，

当事双方及调解员、律师、专家、证人、翻译员等参与方承担不同的义务。例如，当事双方有

善意参与调解的义务；调解员有披露利益冲突和公正调解的义务；律师应诚信代理；专家、证

人应诚信履职。〔４３〕其中，调解员的义务最为特殊。一方面，其是调解制度得以产生的关键因

素。从当代世界争议解决的实践中发展出的调解模式，正是利用了当事方对调解员专家身份和

权威性的依赖。〔４４〕另一方面，调解员是调解过程最为重要的且不可或缺的职业型参与方，其

可成为核实其他参与方诚信行事的主要监督者。各国调解规则体系并不具有明显的惩罚机制，

但在调解员方面为特例，诸多法律和调解规则要求调解员为调解过程承担责任。〔４５〕例如，调

解员有披露刑事犯罪的义务，并应基于公共利益披露调解信息。〔４６〕因此，在起草过程中，多

数代表提醒应避免当事双方受到调解员不公正或不当行为的影响。〔４７〕然而，由于缺乏对调解

员公正性的共同认识和具体标准，并且调查域外调解员行为是否公正将给执行机构带来巨大的

负担，最终 《公约》仅将严重违反调解或调解员准则作为拒绝准予救济的法定理由。〔４８〕由于

未能在 《公约》中拟定针对调解或调解员的准则，制定具体准则的权力归缔约方。缔约方可

采取调解法律法规、行为准则、协会守则等形式制定准则。〔４９〕

　　对国际调解协议的执行审查为缔约方主管机构介入调解过程提供了路径。在达成国际调解
协议后，当事方可选择两条实施路径：其一为当事双方 “私力”履行；其二为申请司法机关

“公力”执行。若当事方选择利用主管机构的执行权进行救济，那么国际调解协议需经主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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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卫平：《论民事诉讼的契约化———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作业》，《中国法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７４页。
参见吴英姿：《诉讼契约及其边界》，《南京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５３页以下。
ＳｅｅＮａｄｊａＭａｒｉ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Ｌｅｇ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２００９，ｐｐ．２１５－
２４０．
参见范愉：《诉讼调解：审判经验与法学原理》，《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１３５页。
［美］斯蒂芬·Ｂ．戈尔德堡等： 《纠纷解决———谈判、调解和其他机制》，蔡彦敏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８６页。
参见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及其颁布和使用指南 （２００２年）》，ｈｔｔｐｓ：／／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ｕｎ．ｏｒｇ／ｓｉｔｅｓ／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ｕｎ．ｏｒｇ／ｆｉｌｅｓ／ｍｅｄｉ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ｚｈ／０４－９０９５２＿ｅｂｏｏｋ．ｐｄｆ，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最后访问，第３４页。
Ｓ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Ｉ（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ＩｔｓＳｉｘｔｙｆｏｕｒ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５Ｆｅｂ
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Ａ／ＣＮ．９／８６７，ｐａｒａ．１７１．
《公约》第５条第１款第 ｆ项规定，经当事方提供证明，调解员未披露对当事方具有实质性影响或不当影响的信
息，也是拒绝准予国际调解协议救济的理由。

这些准则包含不同的要素，如独立性、公正性、保密性和公平待遇要求。参见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

调解示范法 （２００２年）》第６条第３款、《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及其颁布和使用指南 （２００２
年）》第５５段、《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１９８０年）第７条等。



构审查。〔５０〕诚如美国 《统一调解法》所表达的，调解不应是事实发现的过程。〔５１〕执行审查

的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在当事方请求下保障最低程度的程序正义，而当事双方之间的实

体性争议解决均落入自由处分的范畴。如表１所示，主管机构的审查包括主动性程序审查、主
动性实体审查和被动性审查。其中，借鉴 《纽约公约》，公共政策成为执行机构主动对调解过

程进行实体审查的核心事项。

表１　国际调解协议执行审查的内容

类 型 事 项

主动性程序审查

调解协议是否满足国际性、商事性要求

调解协议是否满足书面要求

调解协议是否有调解员或调解机构等调解证明

调解协议是否提交译本

调解协议是否符合申请程序要求

主动性实体审查
调解协议是否违背本地公共政策

调解协议是否违反本地法律关于可调解事项的规定

被动性审查

当事人是否有行为能力

调解协议是否被准据法认定为无效、失效或无法履行

调解协议是否不具有拘束力或不是终局的

调解协议是否被修改

义务是否已经履行

义务是否不清楚或无法理解

调解协议是否不准予救济

调解程序是否违反调解及调解员准则

调解员是否未披露重要信息

　　 （四）当事方 “选择适用”的保留机制

　　比起国际仲裁，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 “统一化”脚步相对缓慢。直至 ２００２年，《联合国
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方才试图协调国家间商事调解制度规范，鼓励利用调解

解决商事争议。据统计，全球至少有３３个国家以该 《示范法》为基础或在其影响下制定国内

商事调解的立法文件。〔５２〕然而，由于仅具软法属性，其无法解决诸多国家调解规范和执行程

序不一致的问题。各国商事调解制度由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重差异而发展不同步，〔５３〕批

准 《新加坡调解公约》对诸多缔约方不啻为商事调解法律制度的转型或变革。为减轻缔约方

接受 《公约》的压力，《公约》第８条第１款规定了 “选择适用”（ｏｐｔｉｎ）的保留条款，即缔
约方可作出保留，以当事双方表示同意作为国际调解协议适用 《公约》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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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使 《公约》赋予文书的效力转到执行地所在国。国家具有审查国际文书效力的权力，而不是认定国际文书

效力的权力。ＳｅｅＳｔａｖｒｏｓＢｒｅｋｏｕｌａｋｉ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ＡｒｂｉｔｒａｌＡｗａｒｄ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Ｊｕ
ｄｉｃａｔａ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１６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３０（２００５）．
Ｓｅ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Ｕｎｉｆｏｒｍ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２００３）．
参见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 （２００２年）〉状况》，ｈｔｔｐｓ：／／ｕｎｃｉ
ｔｒａｌ．ｕｎ．ｏｒｇ／ｚｈ／ｔｅｘｔ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最后访问。
参见尹力：《国际商事调解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５页。



　　在起草谈判中，有观点指出，采取 “选择适用”的保留机制将降低 《公约》的适用程度。

然而，一方面，作为尊重当事方意思自治的体现，即使没有明确规定，在法理上，当事双方仍

然能够合意排除适用 《公约》。〔５４〕另一方面，美国、加拿大等通过赋予当事双方确定调解协

议有无约束力的权利，作为破解调解协议无法直接执行的方式。〔５５〕尊重当事方的自主选择是

国际调解协议得以执行的根基。调解协议有无约束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双方所明确表达

的态度，而非任何人的臆断。〔５６〕

　　进言之，当事方享有充分自治权的前提是其知悉达成国际调解协议所可能产生的法律效
果。一个 “嵌入型”的条约保留路径不仅可以激励当事双方表达其知晓国际调解协议的法律

效果，也能在具有不同的商业调解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求得共识。商事调解制度较不发达

的国家可选择作出保留，进而要求当事双方充分知晓、认识并运用 《公约》规定的直接执行

机制。〔５７〕这是通过列明救济选择权，减少一方因重大误解或他方滥用优势地位而遭受损

失的可能性，〔５８〕并可缓解缔约方对 《公约》强制适用的担忧。

　　 （五）《公约》的不可自我执行性

　　根据 《公约》第３条规定，缔约方应按照本国程序规则并根据 《公约》规定的条件执行

国际调解协议。〔５９〕这意味着 《公约》并非自我执行的条约。缔约方应通过国内程序转化适用

《公约》，这也产生了缔约方国内法律制度与 《公约》的衔接问题。起草工作组在起草阶段也

指出，执行方法在不同法律制度之间有很大差异，并且取决于国内程序法的技术，此类技术不

容易以统一立法的方式加以协调。〔６０〕依据 《公约》第 ３—５条，缔约方有义务建立执行调解
协议的程序规则，明确本国可以调解解决的争议事项，明晰证明争议事项得到解决的程序规

则，表明主管机构可接受的证明调解存在的证据类型，并规定核实 《公约》得到遵守应具备

的必要文件。

三、批准 《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立法与司法制度的挑战

　　我国机构调解、组织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法院委派／委托调解等若产生涉及国际

商事争议的调解协议，可以落入 《公约》的适用范围。在诉讼调解和仲裁调解中涉及国际商

事争议的，若最终达成的法律文书无法作为判决、裁定、仲裁裁决或调解书执行，亦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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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Ｉ（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ＩｔｓＳｉｘｔｙｅｉｇｈ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５－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Ａ／ＣＮ．９／９３４，ｐａｒａ．７８．
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州民事调解法规定，调解协议本身并不具有约束力，除非该协议中包含说明其具有约束力的

条款。Ｓｅ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５７２．３５，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Ｃｉｖｉ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ｃｔ．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典规定，调解协议是当事双方阻止未
来争议的合同，其效力受当事方意思自治的约束。Ｓｅ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６３１－２６３７，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ｏｆＱｕéｂｅｃ．
参见王钢：《国际商事调解规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９０页。
例如，伊朗在批准 《公约》时作出保留，指出伊朗适用 《公约》的前提是当事方约定适用 《公约》。

例如，《公约》规定的拒绝准予救济理由包括 “调解协议无效”，其范围涵盖欺诈、错误、虚假表述、胁迫等情

形。参见前引 〔５４〕，第二工作组报告，第４３段。
虽然 《公约》要求执行国际调解协议，因此批准 《公约》但不履行此义务将产生国际法层面上的国家责任，但

是 《公约》也留给缔约方自行选择执行方式的空间。ＳｅｅＡｎｄｒéＮｏｌｌｋａｅｍｐ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１２５，ｐ．１３５．
Ｎｏｔｅｂｙ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ＣＮ．９／ＷＧ．ＩＩ／ＷＰ．１８７，ｐａｒａ．１５．



《公约》。是故，对于 《公约》的批准将显著地影响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一）国际调解协议在我国尚缺乏可执行性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则，经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
解后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双方可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效

力，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６１〕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将司法确认程序

拓展至商会调解、律师调解等领域。〔６２〕我国理论和实务界主流观点认为，调解协议 （包括国

际调解协议）是被调解组织或机构所认可的民事契约，只有在经过一定形式的司法审查后，

才被赋予执行力。〔６３〕

　　与我国对调解协议的理论认识及司法实践不同，《公约》赋予国际调解协议以直接可执行
性。理论上，自国际调解协议达成之后，依据 《公约》产生可执行性，但若需要国家强制执

行，则需通过执行机构的审查，该审查是国家行使执行权的内在要求。在国际层面，以可执行

性作为国际调解协议的特征，其原因在于具有执行力在一些国家将产生协议具有既判力的误

解。根据 《公约》，主管机构仅能在执行阶段对国际调解协议的形式要件和公共政策等少数实

体问题进行审查。《公约》创设了国际调解协议直接执行的法律效果，而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

下，外国或国际调解协议需转化为法院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才能得到执行。由此，明确国际

调解协议在我国的法律性质并使当事方认可国际调解协议的独立救济功能，是批准 《公约》

所需回应的核心问题。

　　 （二）我国个人调解员制度尚无法律基础

　　调解包括机构调解和个人调解两种形式。长期以来，我国对调解实施排他性的机构管理模
式。我国境内发生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需由调解机构背书，〔６４〕并且我国对调解员设置了相

对严苛的准入要求。〔６５〕在实践中，个人调解工作室制度也非实质意义上的个人调解，而是以

人民调解员姓名或特有名称命名设立的调解组织。〔６６〕个人调解仅存在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

和律师调解等个别实践中。然而，特邀调解和律师调解均高度依赖组织和机构，其实际上是由

组织或机构指定或经由组织或机构背书的调解员。

　　依据 《公约》，个人调解与机构调解所产生的国际调解协议具有相同的效力。《公约》对

调解员的规定与我国现有调解文化有所区别。数十年来，我国调解程序体现 “为民调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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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 〔２００９〕４５号）
之１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１１〕５号）第１条。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司发通 〔２０１７〕１０５号）之１２；《最高人民
法院、全国工商联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法 〔２０１９〕１１号）
之８。
参见王亚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与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清华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２０页。
在我国现有实践中，司法机关将 “行政机关、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

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以及 “人民法院委派／委托调解达成的协议”作为司法确认的对象。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 （法发 〔２００９〕４５号）之 ２０；《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法发 〔２０２０〕１号）之十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
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２０２０〕２０号）第１条。
律师调解由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与人民法院等规定资质条件。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扩大律师

调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发通 〔２０１８〕１４３号）之二 （四）。

２０１８年，司法部规定个人调解工作室应遵守我国人民调解法的各项规定，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制作的调解协议
应加盖所属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参见 《司法部关于推进个人调解工作室建设的指导意见》（司发通 〔２０１８〕
１１９号）之三 （三）６。



公权力介入的特点。相反，商事调解的达成更突出当事双方的意思自治，调解员的功能在于

“促进”（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当事方达成协议，而非 “指导”（ｃｏｎｄｕｃｔ）当事双方，调解员无权在调解
过程中作出决定。〔６７〕因此，对调解员的约束机制无需与仲裁员或法官相等同，更无需由机构

承担监督或担保功能。虽然我国国内规定不允许个人调解，但是我国也无法基于国内法对适用

《公约》的国际调解协议进行约束。申言之，当事方可依据在我国经个人调解达成的国际调解

协议赴其他缔约方申请执行，我国也无法拒绝在外国经个人调解达成的国际调解协议在我国申

请执行。由此，如何约束个人调解员的行为成为我国批准 《公约》所应解决的关切。

　　 （三）我国主管机构难以核实争议事实及法律适用过程

　　在调解活动中，争议事实的查清不再重要，法律适用也更加灵活。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调
解的司法确认被定性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重要方式。当私人性质的调解协议转化为司法确

认文书时，法院对其合法性负有责任。〔６８〕然而，现代商事调解不仅体现了对司法制度的 “分

流”，更体现了将解决争议的权利交由当事双方行使。商事调解领域存在根深蒂固的自治理

念。早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已出现商人自发的习惯法，随着对外贸易扩展，贸易商将自治理

念从实体规则拓展至争议解决领域，并建立起由商人自行裁决争议的行商法院 （Ｐｉｅｐｏｗｄｅｒ）。〔６９〕

实际上，商事调解的价值核心体现在以 “圈子文化”建立起依赖信任、信用和信誉为保障的

商业共同体争议解决方式。调解并非也不应成为向因缺乏资源而不能通过审判 “购买”正义

的人民推销质次价廉的正义 “产品”。〔７０〕某种程度上，商事调解以共同体精神为指引，以无

需查明事实或法律为其制度优势，以期友好、快速地解决争议。

　　由于争议事实、法律认定及责任依据的缺失，国际调解协议本身恐难为司法机关认定事实
和适用法律提供直接的判断依据，这也是 《公约》限制主管机构的审查范围的原因。由此，

《公约》的直接执行机制将给我国司法机关带来应对 “虚假调解”的挑战。虚假调解系当事双

方共谋通过虚构的实体争议，意图借助民事程序达到损害第三人权利或权益的调解活动。〔７１〕

在我国实践中，由于债务人往往不愿意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的比例较低；但

如果是虚假争议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双方更有意愿申请司法确认。〔７２〕《公约》对于主管机

构审查范围的限制，使得执行机构遭遇虚假调解的可能性增加。在跨境层面，案外人申诉及主

管机构对于此类申诉的认定也将更加困难。是故，如何防范司法机关执行虚假的国际调解协

议，对 《公约》的批准也至关重要。

　　 （四）国际调解协议的执行无承认与互惠保留机制

　　 《公约》不设置 “调解地”与 “来源国”概念，且不允许作出互惠保留，这将产生至少

两重风险：其一，没有国家有权力撤销国际调解协议。国际调解协议本质上是无国界的法律文

书，除在执行程序中，其不受国内法的约束。由于不存在 “国籍”且国际调解协议缺乏承认

机制，缔约方只有否定国际调解协议在本国的可执行性的权力，而无权撤销或拒绝承认国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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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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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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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美国 《统一调解法》将调解员的作用从 “指导”改为 “协助”。参见前引 〔２０〕，尹力书，第９页。
参见李浩：《民事调解书的检察监督》，《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４７页。
参见沈达明、冯大同编著：《国际贸易法新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页以下；［英］施米
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页。
参见前引 〔８〕，棚濑孝雄书，第４７页。
参见张卫平：《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构成与适用》，《中外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７１页。
参见前引 〔６８〕，李浩文，第１３３页。



解协议。其二，国际调解协议的执行具有普惠性。 “普惠执行”是指，只要满足 《公约》要

求，缔约方对所有国家 （不论缔约方与否）的国际调解协议均应承担执行的国际义务。 《公

约》提供了非缔约方 “搭便车”的机会。一方面，若缔约方跨国商业活动频繁且国内具有众

多涉外商事主体的财产，其可能面临 “案件国际转移”和 “执行爆炸”的压力。另一方面，

普惠执行也使得缔约方执行机构面临法律识别和适用的挑战。例如，主管机构将可能需要追踪

并研判全球所有国家与国际商事调解相关的法律规范，以此判断国际调解协议依据其管辖法律

是否有效。这显然将增加司法机关的工作难度。进言之，由于全球有不计其数的调解机构与调

解员，在普惠执行制度下，我国司法机关恐难以简单凭借调解机构及调解员的声誉对国际调解

协议的质量作出判断。由此，如何在简化并便利国际调解协议执行的同时减轻司法机关的负

担，亦是批准 《公约》需关注的问题。

四、《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国际化

　　 （一）批准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立场

　　针对我国应否批准 《公约》，〔７３〕国内主要存在三种立场：第一，对批准持否定态度。第

二，将 《公约》严格限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范畴，推行国内调解与国际调解的 “双轨制”。〔７４〕

第三，提倡创造条件执行 《公约》。〔７５〕

　　主张我国不批准 《公约》或推行 “双轨制”的理由在于：商事调解制度与我国长期发展

的人民调解制度不协调；公约缺乏互惠保留机制，将导致缔约方与非缔约方权利义务不对等；

批准 《公约》将使我国承担更多的强制执行义务，给司法机关带来压力；《公约》未对调解员

资质等作出规定，为虚假调解提供了机会。〔７６〕

　　然而，在国际层面我国业已签署 《公约》，即使尚未批准，根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１８条，我国也应善意对待 《公约》义务，不应恶意损害 《公约》的目的和宗旨。故此，我国

有义务积极探索必要的法治改革，努力为批准 《公约》创造条件。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批准 《公约》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向世界充分表明中国

政府支持多边主义、捍卫国际法治、践行市场经济、尊重商事自治的坚定立场。

　　在国内层面，笔者认为，批准并执行 《公约》对我国商事法治建设总体上利大于弊。具

体而言，第一，批准与执行 《公约》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商事法律制度。２０２０年，我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达 ３２．１６万亿人民币。〔７７〕２０１９年，我国有超过 ２．７５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
１８８个国家 （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４．４万家。〔７８〕然而，与我国庞大的海外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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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署 《公约》前，我国实务部门就是否签署存在分歧。但考虑到 《公约》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的重要性，

以及中方代表全程参与起草并充分表达了我国的立场和关切，我国最终决定作为首批签约方签署 《公约》。

为避免缔约方对国内调解法律制度作出重大修改，《公约》起草工作组采取务实决定，将 《公约》的适用范围限

定在国际调解层面。换言之，我国可在不改变国内调解制度的前提下，放宽国际调解协议的执行条件。

参见杨秉勋：《再论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北京仲裁》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２０页。
参见前引 〔９〕。
参见 《２０２０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３２．１６万亿元，同比增 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ｓｈｕｊｕ／２０２１－０１／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５８００７５．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最后访问。
参见 《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 〈２０１９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ｈｔｔｐ：／／ｈｚ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ａｔｅ／２０２００９／２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０１５２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最后访问。



相比，我国商事争议解决理念和规则落后，且日益危及中资企业在海外利益的安全。据统计，

我国在海外发生纠纷的案件有９０％在境外解决，其中超过九成的仲裁案件败诉。〔７９〕这与我国
缺乏规范化、现代化和系统化的商事争议解决规范不无关系。我国调解制度以人民调解法为

主，显然无法满足商事调解实践的需求。《公约》对商事自主、诚信作为、职业调解的追求，

契合我国发展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目标取向，亦是我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海外利益

安全的必然路径。反过来，《公约》的落地亦能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的诚信化、法治化和现代化

建设，并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第二，批准与执行 《公约》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司法水平和能力。首先，我国司法机关目

前面临 “案多人少”、执行难等问题。执行 《公约》能够增加我国商事调解的受案量，缓解诉

讼压力，〔８０〕特别是国际调解协议的缔结基于当事方的合意，当事方自愿履行义务的机率较

高。其次，批准 《公约》虽可能导致 “案件国际转移”并且当事方选择向我国司法机关申请

执行国际调解协议，但这将倒逼我国商事调解改善质量，并促使我国司法机关主动提高业务水

平。这也是大国司法建设的必经之路。〔８１〕再者，伴随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以及司法支持多元

化纠纷解决能力的提升，我国有望成为对国际商事主体具有吸引力的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集聚

地。这显然也将根治 “案件国际转移”问题。例如，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借由我国航运贸

易发展产生大量的海商纠纷的机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受理海事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并已建

成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８２〕由此，依靠我国对外经济规模庞大的优势，我国在推动建立国

际性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方面可更有所作为。

　　第三，批准与执行 《公约》有利于我国商事调解行业的发展。在海外开展贸易投资活动

的中资企业有运用调解工具化解国际商事争议的动机，我国有动力加强对中资企业利益的法律

保护，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以此提升并巩固本国在国际

商业版图中的地位。近年来，国内新建不少商事调解机构，为涉外商事争议的解决提供新的选

择。〔８３〕然而，与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相比，我国商事调解机构及商事调解员的规模仍

较小。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商事调解机构在国际竞争力、吸引力、公信力等方面仍难以与西方

同行相提并论。例如，英国有效争议解决中心 （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ＥＤＲ）年
均受案量高达上万件，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每年受理案件仅约２０００件。〔８４〕为
此，我国应以批准 《公约》为契机，促使国内商事调解市场逐步壮大并与国际市场接轨。在此

过程中，我国需培养一支具有国际声誉的商事调解员和调解服务工作者的队伍、一批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商事调解机构。反过来，我国商事调解行业的现代化改革将促使中资企业更自信地利

用本国调解员解决涉外争议，外国企业也将更有意愿接受我国的调解服务后赴国外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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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参见刘东方：《中企海外仲裁逾九成败诉原因及对策》，《经济界》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２５页。
参见刘敬东等： 《批准 〈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的挑战及应对研究》， 《商事仲裁与调解》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第４８页以下。
参见刘敬东：《大国司法：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之重构》，《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７期，第３页。
参见何其生：《大国司法理念与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４０页以下。
例如，作为全国最大的商事调解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总会调解中心在全国设立５２家调
解分中心。我国行业性、专业性组织及机构也建立起诸多商事调解的专门机构，如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海南

国际仲裁院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等。

参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总会调解中心： 《中心简介》，ｈｔｔｐｓ：／／ａｄｒ．ｃｃｐｉｔ．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５，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最后访问。



　　第四，我国港澳地区能借适用 《公约》推进其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建设。 《公

约》第１３条考虑了非单一法律制度问题，〔８５〕并将复合法域国家适用 《公约》的方式交由缔

约方决定。缔约方可决定将 《公约》适用于全部领土单位或仅适用于个别领土单位。例如，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２０１９年２月印发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支持我国香港建

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８６〕将 《公约》适用于我国香港有利于香港调解行业

对接国际市场。即使我国内地尚未达到批准 《公约》的条件，我国可声明由我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率先适用 《公约》。当然，《公约》第１３条第３款区分了不同法域所适用的法律或程序规
则。为避免引起分歧，我国可作出 《公约》适用于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明确声明，并参照

内地和香港相互执行仲裁裁决、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单独制定内地和香港商事调解协议的

执行规则。

　　我国在国际上一直积极促进商事调解，也是最早将调解文化带入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并创
造了许多经典案例。〔８７〕国际商事调解的制度内核因应我国 “以和为贵”的理念，使得双方能

以 “朝前看”的立场解决争议。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建立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要支持 “一带

一路”国际商事纠纷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培育并完善诉讼、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

争端解决服务保障机制。《公约》可为落实 “意见”提供制度参考。虽然我国商事争议解决制

度规范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缺乏市场经济传统和商事自治的基础条件，〔８８〕但这些并非我

国不批准或限制 《公约》适用范围的理由。相反，我们应探索 《公约》适用的 “安全阀”，

构建符合国际先进经验并体现我国核心诉求的对接机制。

　　 （二）批准的对策：构建对接 《公约》的国内机制

　　 《公约》明确国际调解协议的执行条件，但由国内法决定具体的执行规则。我国可构建

对接的国内执行机制，在明确国际调解协议的独立救济功能及司法机关的审查监督权力后，激

励当事双方作出适用 《公约》的意思表示，并构建完善的调解员准则及案外人救济规则。

　　１．明确国际调解协议的独立救济功能
　　国际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由 《公约》赋予，独立于国内体系。我国国内法应确认并保障

国际调解协议通过国际机制获得的可执行性。是故，在法律性质上，我国立法机构可直接规定

或授权司法机关将满足条件的国际调解协议认定为民事诉讼法框架下的 “可执行的法律文

书”。〔８９〕从长远来看，我国应单独制定执行国际调解协议的规则，实现在商事调解领域科学

立法的目标。〔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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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 《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 “非单一法律制度”规定在实质上是统一的。参

见前引 〔１１〕，温先涛文，第２０８页。
我国香港拥有一批专门从事商事调解的调解员，在国际商事调解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调解职业化

水平已处于世界领先行列。

参见前引 〔１１〕，范愉文，第１３４页。
同上文，第１３４页。
我国可将国际调解协议视为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４条规定的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

新加坡为适用 《公约》制定了 《新加坡调解公约法》。该法规定由高级法院记录、发布执行国际调解协议的指

令，并对国际调解协议执行的申请程序、审查机构、申请费用等作出具体的规定。Ｓｅ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Ｍｅ
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ｓｓｏ．ａｇｃ．ｇｏｖ．ｓｇ／Ａｃｔ／ＳＣＭＡ２０２０／Ｕｎ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ｄ／２０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０３５４？ＤｏｃＤａｔｅ＝２０２００２１９，
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５Ｆｅｂ．，２０２１．当前，我国也有观点呼吁制定全国性的 “商事调解法”。参见前引 〔７５〕，杨秉勋
文，第１２０页。



　　鉴于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市场仍不发达，国际调解法律意识仍不强烈，我国在批准时可作出
当事方 “选择适用”的保留。这可激励当事双方知晓调解的目标、意图及效果，避免我国当

事方因不了解 《公约》而作出违背本意的决定，〔９１〕并可相应减轻我国司法机关审查和执行国

际调解协议所面临的压力。

　　２．建立对调解员的行为激励与约束机制
　　当事方在没有调解员参与的情况下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属于无法适用 《公约》的商事

合同，所以调解员的参与对于国际调解协议最为关键。〔９２〕由于 《公约》并不允许缔约方以调

解员资格认证或调解机构背书作为执行国际调解协议的条件，调解员成为当事双方诚信调解的内

部监督者。依据 《公约》，对调解过程的信赖由关注调解机构的适格性转为关注调解员的个人行

为，导致调解员的诚信和声誉更显重要。例如，美国法院不仅采纳调解员关于调解程序公正的证

词，还经常将调解员本身作为调解协议实体内容具有可信性的证明。〔９３〕近年来，通过推出律师

调解、个人调解工作室、特邀调解员等制度，我国也在积极培养并突出调解员的个人服务品牌。

　　 《公约》尚未规定调解及调解员准则的指导性意见，〔９４〕各缔约方可规定本国的调解及调

解员准则。〔９５〕无论是 《美国调解员模范行为准则》、 《澳大利亚国家调解员行为守则》还是

《欧洲调解员行为守则》，〔９６〕其核心都是确保调解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确保调解过程的真

实性与有效性。与机构调解不同，个人调解尤其是在 “背靠背”的调解程序中进行，调解员更

需要自我约束。某种程度上，国际调解协议出现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情形，要么是由于调

解员提出的调解方案存在问题，要么与调解员未尽审慎责任让此类调解方案得以通过有关。〔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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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即使调解系友好的争议解决方式，当事双方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调解协议可能产生具有对抗性的法律效果。虽然

当事一方在调解程序中使用对抗性争议解决方式中惯用的策略和技巧，但美国法院拒绝基于这一原因而认定调解

协议无效。无疑，提高当事方对国际调解协议法律效果的认知水平，是 《公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Ｒ．Ｃｏｂｅｎ＆Ｐｅｔｅｒ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ＤｉｓｐｕｔｉｎｇＩｒｏｎ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Ｌｏｏｋａ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１１ＨａｒｖａｒｄＮｅｇｏｔｉａ
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３，８１（２００６）．
调解员一般被期待：解释程序及其对法律权利、救济措施的潜在影响；解释参与调解的人员角色；披露与调解有

关的资格和经验；建议各方寻求独立的法律意见；避免提供专业意见或法律意见；解释保密的界限；披露潜在的

利益冲突；保证程序公平；在某些情况下终止调解程序；报告有关犯罪的事项；就调解结果的某些事项向法院或

其他机构报告。ＳｅｅＮａｄｊ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ｈｏｕｙｕＣｈｏｎｇ，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９，ｐｐ．８０－１２５．
例如，美国法官在一判例中指出，当事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由美国著名的调解员 （美国退休法官 ＬａｙｎＲ．Ｐｈｉｌ
ｌｉｐｓ）进行调解，因此法院能够适当地依赖该调解员的主张，即 “调解协议具有良好推理以及完善的争议解决过

程”，并且是 “在善意基础上进行独立调查以及进行公平磋商后的产物”。ＳｅｅＩｎｒｅＭＧＭＭｉｒａｇｅＳｅｃ．Ｌｉｔｉｇ．，７０８Ｆ．
Ａｐｐ’ｘ８９４，８９７（９ｔｈＣｉｒ．２０１７）．在另一判例中法官指出，该案调解员的证词可作为认定当事双方已进行公平和
善意磋商，调解不存在恶意共谋，且调解对所有当事方是公正的和合理的证据。Ｓｅｅ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Ｄｏｈｒｍａｎｎｖ．ＣＢＲ
Ｓｙｓ．，Ｉｎｃ．，Ｎｏ．１２ｃｖ１１１５ＭＭＡ（ＢＧＳ），２０１３ＷＬ３８６４３４１（Ｓ．Ｄ．Ｃａｌ．Ｊｕｌｙ２４，２０１３），ｐ．８．
《公约》起草工作组指出，在 《公约》通过后，缔约方应启动对调解员公正性、独立性等事项的研究。参见前引

〔５４〕，第二工作组报告，第１５０段。
ＭｉｃｈｅｌＫａｌｌｉｐｅｔｉｓ，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ｆｅ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５．１（ｅ）ａｎｄ（ｆ），２０Ｃａｒｄｏｚ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１９７，１２０１（２０１９）．
Ｓｅ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ｆＣｏｎｄｕｃｔｆ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２００５）；Ｌａｗ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Ｅｔｈｉｃ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２００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ｄｅｏｆＣｏｎｄｕｃｔｆ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２００４）．
调解员具有确保调解程序公正的义务。程序公正包括当事双方善意对待彼此，并且在磋商中没有作出非公正的具

有误导性或欺骗性的活动。如果调解员有理由认为争议解决与犯罪活动相关，作为调解程序的守卫者和监督者，

其有义务确保调解程序不用于不适当的目的，应终止调解。如果调解员有理由认为非法行为被隐藏，其应调查潜

在的事实以得出准确结论或退出调解程序。ＳｅｅＥｌｌｅｎＷａｌｄｍａ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Ｊｏｓｓｅｙ
Ｂａｓｓ，２０１１，ｐ．１８４．



因此，为探索个人调解制度，我国应尽快制定并推出国家层面的个人调解员准则，〔９８〕明确调

解员的违规责任，以此构建保障调解员诚信的长效机制。

　　调解对于调解员的要求较高，调解员的自身能力和诚信意识在调解程序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我国目前没有对调解员的专业考核和专门的技能培训，〔９９〕也没有对调解员能力和信誉的

较为客观的评价制度。虽然 《公约》不允许缔约方以调解员资格认证作为执行国际调解协议

的条件，但是缔约方采取机构认可与自愿选任相结合的制度，并不违反 《公约》。为此，我国

可推出以调解员能力为主的资格认可机制以及以调解员业绩为主的评价机制，通过引导和激励

的方式建设并培养我国职业化的国际商事调解人才队伍。

　　３．充分利用国际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机制
　　根据 《公约》确定的审查范围，司法机关在审查时无需还原调解的全过程，不必关注国

际调解协议是否超过当事方的请求或主张，亦毋须对当事双方争议事实及争议解决适用法律进

行司法判断，否则不仅突破当事方的意思自治，也浪费了司法资源。但是目前，我国与争议解

决相关的社会诚信度比较低，调解的质量与公众的期待还有距离，当事人鲜少雇用律师参与调

解，并且 《公约》不具有承认机制与互惠保留机制。鉴于此，在实施 《公约》时，我国应更

重视对于国际调解协议的司法监督。

　　公共政策审查是突破调解程序保密性的方法，也是司法机关维护国家基本利益的 “安全

阀”。公共政策是一个模糊、灵活的概念，其不确定性是由法律所调整事实的无限性所决定

的，为相应的法律规则确立了较大的适用范围和裁量空间。〔１００〕虽然在西方国家实践中，公共

政策例外的适用标准相对较高，〔１０１〕但 《公约》起草工作组指出，其解释和适用应依据实际情

况由缔约方决定。〔１０２〕本质上，公共政策审查所维护的利益更多体现在一国独特的价值、文化

和体制方面。〔１０３〕我国司法审查实践中的公共政策则主要包括法律基本原则、社会根本利益和

善良风俗，〔１０４〕这为我国对国际调解协议进行监督提供了实体层面的依据。〔１０５〕

　　虚假调解是我国批准 《公约》面临的潜在挑战，〔１０６〕然而这并非调解制度本身的缺陷，而

是由我国诚信和法治社会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对于是否应当利用公共政策条款约束虚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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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当前，我国诸多仲裁机构或调解机构均制定了调解员准则，然而其属于机构调解规范，并不适用于个人调解。我

国主管商事调解的部门应推出个人调解员准则。

参见刘晓红、徐梓文：《〈新加坡公约〉与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对接》，《法治社会》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６０页。
参见董暖、杨弘磊：《虚假仲裁案外人权利的司法救济研究》，《法律适用》２０１７年第２１期，第７３页。
ＳｅｅＧａｒｙＢ．Ｂｏｒ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１，ｐｐ．４３０－
４３８．
前引 〔５４〕，第二工作组报告，第６９段。
参见何其生：《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７期，第１６２页。
同上文，第１４７页。
虽然执行国际调解协议本身无需考察争议事实，但司法机关在执行前可对国际调解协议进行审查，调查相关证

据，维护当事双方的合法权益。在公共政策审查过程中，我国可依职权保障我国独特的文化、社会和体制价值，

以避免我国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实践中，在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中，公共政策司法审查

就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参见宋建立：《公共政策在仲裁司法审查中的适用》， 《人民司法 （应用）》２０１８年第 １
期，第６１页以下。
在西方国家，由于商事主体诚信意识相对较高且大多数商事调解有律师参与，虚假调解并未成为 《公约》谈判

的焦点议题。但是，公约谈判方普遍认可欺诈是拒绝救济的理由。参见前引 〔２０〕，第二工作组报告，第８８段。
实践中，美国曾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认定通过欺诈获得的仲裁裁决不可执行。ＳｅｅＥｎｒｏｎＮｉｇ．Ｐｏｗ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Ｌｔｄ．
ｖ．Ｆｅｄ．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Ｎｉｇｅｒｉａ，８４４Ｆ．３ｄ２８１，２８１（Ｄ．Ｃ．Ｃｉｒ．２０１６）．



解，学界有不同认识。〔１０７〕笔者认为，虚假调解不仅侵犯案外人的利益，也极大地破坏民事诉

讼秩序，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应将虚假调解纳入执行国际调解协议的公共政策审查

范围。虽然应当尊重当事双方的处分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在审查时不需要核实事

实，不顾证据存有 “疑点”仍然作出决定。相反，司法机关应对当事方履行义务的依据以及

与国家、社会利益相关的证据进行认定，〔１０８〕在此基础上作出是否准予救济的决定。这遵循了

民事司法客观规律，符合程序的公正性要求。但是，实践中有些虚假调解案件的当事人经过精

心准备，无论是从调解资料、证据资料还是当事人的表现，司法机关都不会产生虚假调解的怀

疑，此类准予执行的决定不应归责于法官。〔１０９〕

　　４．完善国际调解协议的案外人救济机制
　　对国际调解协议案外人的保护是 《公约》缔约方关注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基于调解的保

密性，利益相关的第三人难以参与调解程序。与 《纽约公约》相似，《新加坡调解公约》并未

直接创设案外人救济机制，〔１１０〕而是将与第三人相关的制度设计交由缔约方国内规则决定。

　　案外人主要存在两种与国际调解协议相关的请求权。第一种系案外人排除执行标的的请求
权。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案外人可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执行异议请求不涉及作为
执行根据的国际调解协议的内容，而是主张执行根据与自己无关，案外人不具有履行义务。〔１１１〕

若执行异议成立，法院可裁定终结本次执行。本质上，执行机关的审查权限应限于程序事

项。〔１１２〕第二种系案外人在执行阶段发现国际调解协议侵犯其合法利益，构成虚假调解，其不

仅要求排除强制执行，更要求否定国际调解协议在本国的可执行性。由于调解过程的保密性，

经调解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难以被案外人知晓。只有在当事方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损害案外人的

权益时，案外人才知晓国际调解协议的存在。

　　针对仲裁实践中的类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法释 〔２０１８〕５号）第９条规定，仲裁裁决案外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
裁裁决。我国可赋予案外人因虚假调解而申请不予执行国际调解协议的救济权利，以此否定国

际调解协议在本国的可执行性。需要说明的是，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国际调解协议的救济仅限

于存在虚假调解等违反公共政策的事由。在司法审查阶段，案外人还可向审查机关提交关于国际

调解协议违反公共政策的证据。在 《公约》层面，此处的案外人不予执行请求权乃包含于主管

机构对公共政策的审查权中，因此该制度不违反缔约方履行执行国际调解协议的 《公约》义务。

结 语

　　 《新加坡调解公约》以赋予国际调解协议直接可执行性为目标，贯穿 《公约》始终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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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参见前引 〔１００〕，董暖等文，第７２页。
依据 《公约》第４条第４款，主管机构可要求当事方提供任何必要的文件，以核实 《公约》的要求已得到满足。

参见前引 〔６８〕，李浩文，第１３６页。
《公约》第５条规定，只有当事方可申请主管机构以国际调解协议无效为理由拒绝准予救济，其并未规定案外人
向执行机构申请国际调解协议无效的救济。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是以保护其受侵害的民事实体权利为基础的。一般而言，包括两类：其一，案外人系争议

标的物的权利人；其二，案外人享有争议标的物的优先受偿权。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

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２０２０〕２１号）第２５－３１条。
参见任重：《论虚假诉讼：兼评我国第三人撤销诉讼实践》，《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２５０页。



对诚信调解、有效执行的不懈追求。毋庸置疑，诚信原则是调解程序的 “王牌”规则。若当

事双方、调解员诚信地参与调解，虚假调解现象将减少，自觉执行的机率将增加。这反过来既

维持了当事双方友好的商事关系，又营造了和谐、友善的市场环境。由此，《公约》不仅在于

解决国际调解协议的跨国执行问题，更旨在形塑国际商事领域的友好争议解决模式。

　　尽管 《公约》已经生效，但截至目前，仅有 ６个国家批准 《公约》。由于 《公约》推行

“普惠执行”机制，诸多签署国仍处于观望之中。当前，美国回归多边主义的前景不明，欧

盟、日本等尚未签署 《公约》，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对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服务

市场的争夺相当激烈，市场竞争的核心在于制度的竞争。我国需观察其他国家尤其是与我国存

在重要经贸关系的国家对 《公约》的立场并逐步完善我国的国际商事调解法律制度，以创造

有利条件并相机决定批准 《公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近年来，围绕商事制度创新与改革，我
国不断营造宽松便利的市场准入环境、公平有序的竞争氛围以及高效便捷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根本上，商事制度改革的核心之一在于培育商事诚信文化，这与 《公约》的目的与宗旨

相契合。虽然 《公约》仅涉及国际调解协议的执行问题，然而在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的过程中，我国的国内商事调解体制机制也亟待改变。２０２１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强调，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

用力。鉴此，我国应积极利用研究批准 《公约》的契机，推动我国商事调解制度规范的现代

化、国际化和法治化改革，提升我国商事调解服务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并进一步提高我国

争议解决制度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ｉｍｓ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ｄｉｒｅｃｔ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ｆｒｏｍ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ｔ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ｏ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ｔｏｗａｒｄｓ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Ｔｈｅｒｅｉｓ
ｓｔｉｌｌａ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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